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第12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日（星期二）9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蔡副院長其昌

副秘書長　高明秋

繼續開會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　論　事　項

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8會期第10次會議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8會期第10次會議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報告院會，本案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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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邱議瑩　　　　　　　　　　　　

協商代表：蘇震清　　柯建銘　　管碧玲　　李俊俋　　曾銘宗　　陳宜民　　黃國昌　　李鴻鈞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本條例所稱檢疫物，指前條所稱動物及其血緣相近或對動物傳染病有感受性之其他動物，並包括其屍體、骨、肉、內臟、脂肪、血液、皮、毛、羽、角、蹄、腱、生乳、血粉、卵、精液、胚及其他可能傳播動物傳染病病原體之物品。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前項檢疫物之品目，公告為應實施檢疫之檢疫物（以下簡稱應施檢疫物）。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十條之二。

第十條之二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有關動物傳染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主席：增訂第十條之二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之二。

第十二條之二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動物傳染病，其檢體之檢驗與報告及確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檢驗與報告：由動物防疫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採樣後，送中央主管機關，或具實驗室能力試驗證明之機關、學校或研究機構（以下簡稱檢驗機構）檢驗；檢驗機構之檢驗結果，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

二、確定：前款檢驗結果，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或委託之檢驗機構確定之。檢驗結果經確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即公開。

前項檢驗之委託、檢驗機構之資格要件、申請程序與效期、廢止與撤銷、檢體採樣、輔導、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二條之二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以死亡畜禽為原料（以下簡稱化製原料），加工化製之場所（以下簡稱化製場），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設置消毒設施與設備及實施消毒作業。

二、由獸醫師（佐）管理場內衛生安全。

三、收受化製原料前，應與來源場簽訂委託化製書面契約。但經主管機關指定化製者，不在此限。

四、自行或委託運輸業者使用符合第二項規定之運輸車載運化製原料；其屬委託載運者，應與運輸業者簽訂委託載運書面契約。
五、記錄化製原料來源及數量，並保存該紀錄至少二年。

六、接受主管機關查核，並通報相關事項。

化製原料運輸車裝卸、載運化製原料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有消毒設備、防漏密閉設備，並應適當維護，常保功能正常。

二、由所屬之化製場或運輸業者向直轄市或縣（市）動物防疫機關申請查驗合格，並將合格證黏貼於車上。

三、接受主管機關查核，並通報相關事項。

第一項所定化製場消毒設施與設備之設置、項目、消毒作業、契約應記載事項、查核、通報、前項運輸車消毒設備、防漏密閉設備、合格證之核發、有效期限、黏貼、換證、廢止合格證、查核、通報、化製原料裝卸、載運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應施檢疫物之輸入、過境或轉口，應於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公告之港、站為之。

前項應施檢疫物及第三十三條第五項所定物品之檢疫，由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或其委託之機關（構）或團體辦理，並應在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指定之港、站、動物隔離場所或其他指定場所、區域行之。

輸出檢疫物需於輸出前進行產地檢疫者，動物防疫機關、輸出檢疫物之所有人或管理人應配合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辦理；其檢疫程序、輸出登記及廢止、衛生管理、抽樣檢驗、疫情通報、查核、健康證明之核發與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輸入應施檢疫物於輸入後有必要進行追蹤檢疫者，由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通知動物防疫機關辦理；其查核、飼養管理、通知、疫情通報、追蹤檢疫期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二條之一。

第三十二條之一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對檢疫物執行檢疫時，有部分檢疫物經檢疫不合格者，應評定為整批不合格。但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評估該批檢疫物彼此間無傳播動物傳染病及交叉污染之虞者，得個別認定其檢疫結果。

檢疫之結果，由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通知輸入人、輸出人或其代理人。

檢疫不合格者，不得申請複檢。

主席：第三十二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維護動物及人體健康之需要，應公告外國動物傳染病之疫情狀態，並就應施檢疫物採取下列檢疫措施：

一、禁止輸入、過境或轉口。

二、指定應施檢疫物輸入前，輸入人或其代理人應申請核發輸入檢疫同意文件，並於輸入時執行檢疫。

三、依檢疫條件繳驗動物檢疫證明書或其他文件，並執行檢疫。
四、隔離檢疫。

中央主管機關尚未訂定檢疫條件之應施檢疫物，其輸入人應於輸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個案檢疫條件，並依個案檢疫條件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第一項禁止輸入、過境或轉口、輸入檢疫同意文件之申請、檢疫條件、繳驗動物檢疫證明書或其他文件、隔離檢疫、前項之申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因應國際間緊急疫情，指定公告應施檢疫物之檢疫疾病及檢疫措施。

物品未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公告為應施檢疫物，而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認為有傳播動物傳染病之虞者，得逕予強制執行檢疫，發現有傳播動物傳染病之虞時，得禁止該物品輸入、過境、轉口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主席：第三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應施檢疫物之輸入人或其代理人，應於應施檢疫物到達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公告之港、站時，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並依前條第三項所定準則繳驗輸出國檢疫機關發給之動物檢疫證明書或其他文件。但動物檢疫證明書經我國與輸出國雙方議定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旅客或服務於車、船或航空器之人員攜帶應施檢疫物者，應於入境時依前項規定申請檢疫。

應施檢疫物不得以郵遞寄送輸入；其以郵遞寄送輸入者，應予退運、沒入或銷燬。收件人接獲郵遞寄送輸入之應施檢疫物時，應即送交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銷燬。

應施檢疫物在未完成檢疫前，應維持原狀；未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核准，不得擅自破壞包裝、移動或為其他可能傳播動物傳染病之行為。

主席：第三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三十四條之一　　輸出入動物應受隔離檢疫者，動物之輸出入人或其代理人應於輸出入前，先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請准排妥動物隔離場所或其他指定場所後，始得輸出入。

應受隔離檢疫動物之輸入人或其代理人，應依動物檢疫人員指示，於指定期間內將動物送至動物隔離場所或其他指定場所隔離檢疫。

動物隔離期間，非動物檢疫人員未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許可，不得擅自出入動物隔離場所或其他指定場所。在隔離期間，該動物、相關檢疫物及藥品，非經動物檢疫人員檢查許可，不得移出或移入。

動物隔離期間，經診斷為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者，輸出入動物檢疫人員得依實際情況採取必要之處置。有立即處理之必要者，得逕行處理，並發給輸出入人或其代理人處置證明書。

主席：第三十四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二。

第三十四條之二　　輸入應施檢疫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按其情節，為必要之處置：

一、未依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準則規定繳驗動物檢疫證明書或其他文件。

二、前款動物檢疫證明書或其他文件記載事項與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準則規定不符。

三、其他不符合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準則規定之情形。

前項必要之處置如下：

一、依國際動物檢疫規範，採取安全性檢疫措施。

二、延長動物隔離期間、施行診斷試驗或補行預防注射或治療措施。

三、通知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限期補正必要之文件；無法補正者，得將應施檢疫物予以退運或撲殺銷燬。

四、將應施檢疫物逕予退運或撲殺銷燬。

主席：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二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三。

第三十四條之三　　應施檢疫物過境或轉口前，應由所有人或其代理人，或管理人先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應施檢疫物非以輸入為目的而進儲自由貿易港區者，其申請檢疫之程序或應檢附之文件，得予簡化；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自由貿易港區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三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應施檢疫物輸入或過境、轉口卸貨前，動物檢疫人員於必要時，得在車、船或航空器內先行檢疫。動物檢疫人員執行檢疫時，發現檢疫物罹患、疑患或可能感染動物傳染病，或有傳播動物傳染病之虞時，得對該檢疫物及車、船或航空器採取必要之處置。車長、船長、機長、管理人或其職務代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動物在運輸途中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死亡者，該運輸車、船或航空器進入港、站時，其車長、船長、機長、管理人或其職務代理人於起卸貨物前，應先向動物檢疫人員報告，並依其指示執行必要之處置。

航海中依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理者，應詳記航海日誌，以備入港時接受動物檢疫人員之查詢。

輸入人或其代理人未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檢疫者，除依第四十三條第十一款規定處罰外，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應令其採取必要之處置。

主席：第三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　　輸出檢疫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輸出人或其代理人申請檢疫，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檢疫合格並核發輸出動物檢疫證明書後，始得輸出：

一、第五條第二項公告註明應於輸出前，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輸出檢疫之應施檢疫物。

二、前款以外之物品，經輸入國主管機關要求檢附我國之動物檢疫證明書。

無前項各款所定情形而申請輸出檢疫者，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不予受理。

第一項證明書經我國與輸入國雙方議定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主席：第三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三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八條　　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六條與第二十七條所定事項及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採樣事項發生於檢疫中者，由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辦理。

主席：第三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八條之一。

第三十八條之一　　來自國外之車、船或航空器所載廚餘，不得離開該車、船或航空器；離開者，應以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核准之方式運送及銷燬。

主席：第三十八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二。

第三十八條之二　　第三十三條第五項、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第三十四條之二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所定必要之處置之費用，由輸入人、所有人、管理人或其代理人負擔。

主席：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二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三。

第三十八條之三　　網際網路內容涉及境外應施檢疫物之販賣至國內、輸入或其他檢疫相關事項，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公告者，其廣告刊登者、平臺提供者、應用服務提供者或電信事業，應依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之公告，採取下列措施：

一、加註有關宣導防疫或檢疫之必要警語。

二、保存刊登者、販賣者或訂購者個人資料，或定期提供予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

三、限制接取、瀏覽或移除相關網頁內容。

主席：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三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九條　　輸出入、過境、轉口之應施檢疫物，其申請檢疫、動物檢疫證明書之核發、密閉式貨櫃運送、旅客或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擅自輸入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禁止輸入之應施檢疫物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禁止輸入之應施檢疫物，不問屬於何人所有，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於第一審法院宣告沒收前逕予沒入。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第一項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不予處罰。

主席：第四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一條之一。

第四十一條之一　　運輸工具所有人有前條第一項所定行為或因其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第三人以其運輸工具從事該項行為，而散播特定種類動物傳染病或有散播之虞者，其運輸工具應予沒入。

明知該運輸工具有前項情事，而仍取得所有權者，亦同。

第一項動物傳染病之特定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之沒入，由查緝機關為之。

主席：第四十一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擅自將動物移出場外。

二、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依動物檢疫人員指示，於指定期間內將應受隔離檢疫動物送至動物隔離場所或其他指定場所隔離檢疫。

三、違反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未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許可，在隔離期間，擅自出入動物隔離場所或將受隔離之動物、相關檢疫物或藥品移出或移入動物隔離場所或其他指定場所。

四、車長、船長、機長、管理人或其職務代理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未於起卸貨前先向動物檢疫人員報告或未依其指示執行必要之處置。

有前項各款所定行為致疫情蔓延或散播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其防止義務時，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不予處罰。

主席：第四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十條之二規定，故意散播有關動物傳染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二、動物所有人、管理人或運輸業者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向動物防疫機關報告，或未依動物防疫人員指示完成必要處置。

三、持有、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者違反第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各級主管機關之輔導或查核。

四、獸醫師或獸醫佐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使用疫苗之種類、投與時機、附加標示、繳交、申報相關文件或移動管制或其他應施行防治措施；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販賣非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使用疫苗種類。

五、獸醫師或獸醫佐未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向當地動物防疫機關報告。

六、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未依動物防疫人員指導為動物之隔離、其他必要措施或將動物移出舍外或移入。

七、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未依動物防疫人員指示處置，或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向動物防疫人員報告。

八、違反各級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公告之措施之一。

九、輸出檢疫物之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檢疫程序、輸出登記、衛生管理、抽樣檢驗、疫情通報或查核之規定。

十、應施檢疫物之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查核、飼養管理、通知或疫情通報之規定。

十一、應施檢疫物之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申請檢疫。

主席：第四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一、化製場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之一。
二、化製場或運輸業者之化製原料運輸車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

三、化製場或運輸業者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化製場消毒設施與設備之設置、項目、消毒作業、契約應記載事項，或運輸車消毒設備、防漏密閉設備、合格證黏貼、查核、通報、化製原料裝卸、載運作業之規定。

四、船長或其職務代理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於依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理時，未詳記於航海日誌。

五、檢疫物之輸出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申請檢疫。

六、違反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未依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核准之方式運送或銷燬廚餘。

主席：第四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一、所有人或關係人規避、妨礙或拒絕動物防疫人員或動物檢疫人員依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所為之檢查、查閱或查詢。

二、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故意破壞、偽造所附加記號、標示或證明文件，或不為動物防治措施或規避、妨礙或拒絕動物防疫人員或執業獸醫師施行防治措施之指示。

三、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使用疫苗之種類、投與時機、附加標示、繳交、申報相關文件或移動管制或其他應施行防治措施。

四、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命令，於指定區域內實施防治措施。

五、動物運輸業者未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實施清洗、消毒措施，不符第十四條第三項公告之清洗、消毒措施，或產銷業者未依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使用一次性之裝載容器或包材，經勸導拒不改善或一年內再次違反。

六、任何人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公告之禁止事項。

七、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第十五條規定，未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之命令提供動物剖驗，或未依動物防疫人員指導燒燬、掩埋動物屍體。

八、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準用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未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撲殺、燒燬、掩埋、消毒、化製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九、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未依指示控制動物之行動或提供其他必要協助，或規避、妨礙或拒絕其指示。

十、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擅自開掘掩埋地點或燬損標識。
十一、違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九條規定所為之命令。

十二、指定應施檢疫物之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或同條第三項所定準則中有關輸入檢疫同意文件申請之規定，未於輸入前申請核發輸入檢疫同意文件。

十三、收件人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未將郵遞寄送輸入之應施檢疫物送交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銷燬。

十四、應施檢疫物之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未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核准，擅自破壞應施檢疫物包裝、移動或為其他可能傳播動物傳染病之行為。

十五、動物之輸出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先請准排妥動物隔離場所或其他指定場所而輸出入動物。

十六、應施檢疫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或管理人違反第三十四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於應施檢疫物過境或轉口前，未先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十七、車長、船長、機長、管理人或其職務代理人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動物檢疫人員採取必要之處置。

十八、違反第三十八條之三規定，未依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之公告採取措施。

主席：第四十五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四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二、第三十四條之二、第三十四條之三、第三十八條之二及第三十八條之三條文；刪除第三十七條條文；並修正第五條、第十二條之二、第十六條、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二第二項第二款句末「施行診斷試驗或補行預防注射或治療措施」文字修正為「施行診斷試驗、補行預防注射或治療措施」。

民進黨黨團提案：

三讀後文字修正：

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二，第二項第二款句末「施行診斷試驗或補行預防注射或治療措施。」

文字修正為：「施行診斷試驗、補行預防注射或治療措施。」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玉琴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民進黨黨團所提意見作文字修正。

本案決議：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二、第三十四條之二、第三十四條之三、第三十八條之二及第三十八條之三條文；刪除第三十七條條文；並將第五條、第十二條之二、第十六條、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並截止發言登記。

第一位請陳委員宜民發言。

陳委員宜民：（9時52分）主席、各位同仁。這一次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三讀通過，本席在此予以肯定，但是本席也要代表國民黨黨團作以下說明：就修法過程而言，大家都知道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在去年11月已經作過第一次修法，之後防疫阻絕於境外，所以豬瘟病毒的傳染已經得到控制。對於再次修法，為什麼國民黨黨團主張要拉下來協商？因為當中某些條文需要國際接軌的部分還是權責不清，但拉下來協商的結果卻被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攻擊，他在他的臉書頁當中攻擊國民黨黨團，說是防疫怎麼樣又怎麼樣，其實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狀況，身為政務官，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不是讓這些條文趕快協商通過？在協商當天本席有代表出席，但陳吉仲主委竟然跑到屏東、雲林去輔選，人根本就沒有出現，如果他真的急於要進行相關條文的修正，本人為什麼不出席，而是讓一個副主委來出席？在相關過程當中，我們看到陳吉仲並不是為農民在著想，而是為特定的執政黨在服務，這真的非常不恰當。在這項修法裡面，其實我們所要求的是除了動物傳染病防治必須與國際接軌以外，很重要的是應該要採取多元的處理方式，例如爆發禽流感的時候，並非一定都是用非人道的掩埋方式，如果能夠做好預防措施而加以阻絕的話，其實不一定要用掩埋的方式，而應該是用人道的方式來處理比較妥當，謝謝。

主席：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草案」、委員呂玉玲等20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蕭美琴等18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草案」、委員蘇治芬等16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17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蔡培慧等24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焜裕等16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草案」及委員吳焜裕等16人擬具「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三條及第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8會期第10次會議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8會期第10次會議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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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邱議瑩　　

協商代表：蘇震清　　柯建銘　　管碧玲　　李俊俋　　曾銘宗　　陳宜民　　黃國昌　　李鴻鈞　　蕭美琴　　蔡培慧　　鍾佳濱　　趙天麟　　吳焜裕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一章章名及第一條。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提昇農產品之品質及安全，維護國民健康及消費者之權益，特制定本法。

主席：第一章章名及第一條照審查會章名及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農產品：指利用自然資源、農用資材及科技，從事農作、林產、水產、畜牧等生產或加工後供食用之物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

二、農產品經營者：指生產、加工、分裝、流通或販賣農產品者。

三、驗證農產品：指依本法驗證合格之農產品。

四、驗證農產品標章：指證明農產品經依本法驗證合格所使用之標章。

五、標示：指於農產品本身、包裝或容器上所為之文字、圖形、記號或附加之說明書。

六、認證機構：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許可，具有執行本法所定認證業務資格之機構或法人。

七、認證：指認證機構與機構、學校或法人以私法契約約定，由認證機構就其是否具經營本法所定驗證業務資格者，予以審查之過程。

八、驗證機構：指經認證合格，得經營驗證業務之機構、學校、法人。

九、驗證：指驗證機構與農產品經營者以私法契約約定，由驗證機構就特定農產品之生產、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是否符合本法規定，予以審查之過程。

十、溯源農產品：指使用國產原料且於國內生產、加工、分裝，並將可追溯資料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建系統之農產品。

十一、廣告：指以文字、符號、聲音、圖案、影像或其他方法推廣、宣傳或促銷農產品。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章章名及第四條。
第二章　　認證及驗證機構管理

第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內特定農產品之生產、加工、分裝、流通及其他有關農產品產銷之過程，公告實施驗證制度與國內特定農產品之類別、品項及驗證基準。

主席：第二章章名及第四條照審查會章名及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五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六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八條刪除。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機構、法人經營認證業務，應檢附相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於取得認證機構許可證明文件後，始得為之；許可事項有變更者，亦同。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指定所屬機關（構）擔任認證機構。

前項許可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間不得超過五年；期滿前一年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展延，每次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五年。

認證機構之認證業務如下：

一、受理及審查申請認證之案件。

二、與認證合格者簽訂認證契約。

三、依認證合格之驗證業務類別發給驗證機構認證證書。

四、對經其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所經營驗證業務實施評鑑。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與認證有關之業務。

第一項申請許可、變更許可事項之資格、條件、程序、應檢附文件、廢止許可、第二項申請展延應檢附文件、前項第三款認證證書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認證機構經營認證業務，應遵守下列事項，並定期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拒絕或提供不實資料：

一、擬訂認證基準，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其修正、廢止，亦同。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認證基準審查申請認證之案件，並依認證基準對驗證機構所經營驗證業務實施評鑑。

三、確實記錄及保存有關經營認證業務之紀錄至少五年，並每年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協助並配合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經其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

五、驗證機構未能繼續經營驗證業務者，認證機構應協調其他驗證機構承接其驗證業務。

前項對認證機構查核之程序、方法、認證基準應包括事項、認證機構經營認證業務紀錄之項目、申報備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機構、學校、法人經營驗證業務，應經認證機構認證合格，並由認證機構依其經營驗證業務類別發給認證證書後，始得為之；其驗證業務類別變更時，應先向其認證機構申請變更認證之驗證業務類別，經審查符合者，始得為之。

前項驗證業務之範圍如下：

一、與農產品經營者簽訂契約，依第四條規定公告之驗證基準驗證農產品經營者之農產品。

二、製發驗證證書及管理經其驗證通過之農產品經營者使用驗證農產品標章。

三、配合產期，依契約查驗驗證農產品。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與驗證有關之業務。

驗證機構經營驗證業務，得依契約收取費用，中央主管機關並應公告其收費上限。

驗證機構經營第二項驗證業務，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方式及期間，保存相關資料；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查核之，驗證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拒絕或提供不實資料。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蕭美琴等提案第十一條不予採納。

現行條文第十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十一條刪除。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農產品經營者得自願參加驗證，並依第四條規定公告之國內特定農產品之類別及品項，與驗證機構約定實施驗證。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補助其驗證費用，補助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農產品經營者因與其簽約之驗證機構之認證終止、解除認證契約、解散或其他原因未能繼續經營驗證業務，得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期間內，改與其他驗證機構簽訂契約。該農產品經營者之驗證農產品，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期間內，其驗證證書效期尚未屆滿者，仍視為驗證合格。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吳焜裕等提案第八條之一不予採納。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認證機構與驗證機構之認證契約、驗證機構與農產品經營者簽訂之驗證契約，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其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

違反前項公告之契約無效，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對當事人之一方顯失公平者，該契約全部無效。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章章名及第十條。

第三章　　農產品管理

第　十　條　　農產品經依本法驗證合格者，始得使用驗證農產品標章，或以驗證農產品名義販賣、標示、展示或廣告。

前項驗證農產品標章之規格、圖式、製作、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章章名及第十條照審查會章名及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農產品經營者之農產品經驗證合格並以驗證農產品名義銷售者，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原料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但單一原料製成且與前款品名完全相同者，得免標示原料名稱。

三、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

四、農產品經營者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其屬委託製造者，並應標示委託者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五、原產地。但已標示製造廠或驗證場所地址，且足以表徵原產地者，得免標示。

六、驗證農產品標章、驗證產品編號、字號或追溯碼及驗證機構名稱。

七、驗證資訊之查詢管道。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第七款驗證資訊之查詢管道及標示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因農產品本身、容器或包裝面積、材質，或其他特殊因素，依第一項規定標示顯有困難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免一部分之標示，或以其他方式標示。

第一項各款之標示事項有變更者，應自變更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更換原有標示；屆期未更換者，視為標示不實。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農產品經營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規定公告之驗證基準，保存驗證農產品之生產、加工、分裝、流通、貯存及販賣過程之相關資料。

主管機關得派員進入農產品經營者之生產、加工、分裝、貯存、販賣及其他經營場所，執行檢查、檢驗或要求農產品經營者提供前項相關資料，任何人不得規避、妨礙、拒絕或提供不實資料。

經檢查或檢驗之結果不符本法規定之農產品，主管機關除依本法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禁止移動、限期改正、回收、銷毀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依前條規定執行檢查或檢驗之人員，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在販賣場所抽取之樣品應給付價款；其檢查、檢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之檢查或檢驗，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學校、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農產品之檢驗方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公告之；未公告者，依序準用下列檢驗方法：

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定檢驗方法。

二、國家標準。

三、國際間認可之方法。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農產品經營者對於檢驗結果有異議，應於收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繳納檢驗費用，向原抽驗機關申請複驗，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受理複驗機關應於七日內通知執行檢驗者就原檢體複驗之。但檢體已變質或無適當方法可資保存者，不予受理。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農產品經營者於農產品流通、販賣前，得將溯源資訊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建系統，並標示於產品本身、包裝或容器上。

前項溯源資訊之項目及標示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公告指定特定品項農產品或一定規模之農產品經營者，應依第一項規定登錄溯源資訊，並依前項規定公告之方式標示。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吳焜裕等提案第十條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農產品經營者應實施自主管理，訂定農產品安全監測計畫，確保農產品衛生安全。

前項應訂定農產品安全監測計畫之農產品經營者類別及規模與計畫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農民或農民團體以國產溯源農產品、驗證農產品、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農產品為原料，於一定規模以下且合法之農產品加工設施，進行特定品項之加工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為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前項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農產品、一定規模、合法之農產品加工設施、申請登記之條件、程序、應檢附文件、有效期限、變更、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特定品項加工產品及其加工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主席：第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為穩定農業生產及銷售，增加初級農產加工品項目種類，主管機關得提供以下協助：

一、農產品初級加工品開發諮詢，含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等相關流程。

二、農產品初級加工相關法規諮詢。

三、初級農產加工知識及技術指導。

四、農產加工實物打樣測試。

五、其他與農產品初級加工相關之事項。

前項協助，主管機關得委由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農產品之標示或廣告不得擅自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構）之名義。

提供平臺或受委託刊播之廣告涉及驗證農產品、溯源農產品或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構）之名義者，其提供平臺或受委託刊播廣告之業者，應自廣告刊播之日起六個月，保存於平臺上或委託刊播廣告者之相關資料，且於主管機關要求提供時，不得規避、妨礙、拒絕或提供不實資料。

前項相關資料之項目、保存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違反本法規定者，除對檢舉人身分資料保守秘密外，並應給予獎勵。

前項檢舉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四章章名及第二十二條。

第四章　　罰　則

第二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六千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擅自經營第五條第三項所定認證業務，或未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許可展延而經營認證業務。

二、認證機構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處分，於停止受理新申請認證案件期間，受理新申請認證案件。

主席：第四章章名及第二十二條照審查會章名及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認證合格，擅自經營第七條第二項所定驗證業務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第二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未經驗證合格，使用驗證農產品標章。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所為處分，經停止使用驗證農產品標章，仍繼續使用。

前項行為人，經裁判確定科以罰金低於前項所定最低罰鍰者，得依前項規定裁罰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未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方式、期間，保存資料，或規避、妨礙、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之查核或提供不實資料。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規避、妨礙、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檢驗或提供相關資料之要求，或提供不實之資料。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未遵守主管機關有關禁止其移動、限期改正、回收、銷毀或其他適當處置之命令。

四、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規避、妨礙、拒絕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之資料。

五、違反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相關資料項目或保存方式之規定。

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規定所為之處置。

有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者，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使用驗證農產品標章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主席：第二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驗證機構違反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收取費用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收費上限。

二、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未經驗證合格，以驗證農產品等文字或其他足使他人誤認之表示方法，而販賣、標示、展示或廣告。

主席：第二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故意散播有關農產品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一項公告之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第二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農產品經營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應令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依第十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章規格、圖式、製作或使用之規定。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為標示、標示不全或不實。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依驗證基準保存驗證農產品之生產、加工、分裝、流通、貯存及販賣過程之相關資料。

四、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擅自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構）之名義為農產品之標示或廣告。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使用驗證農產品標章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主席：第二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認證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或令二個月以上二年以下期間，停止其受理新申請認證案件之處分：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序文規定，規避、妨礙、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之查核或提供不實資料。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未將擬訂、修正或廢止之認證基準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三、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認證基準審查申請認證之案件或對驗證機構所經營驗證業務實施評鑑。

四、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未保存有關經營認證業務之紀錄至少五年，或記錄不實，或未每年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五、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不協助或配合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經其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

六、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於驗證機構未能繼續經營驗證業務時，未協調其他驗證機構承接其驗證業務。
七、違反第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認證基準應包括事項、經營認證業務紀錄之項目或申報備查之規定。

認證機構於三年內，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停止受理新申請認證案件二次後，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並得令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期間，禁止其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許可。

認證機構經依前項規定廢止許可者，自廢止之日起，其與驗證機構簽訂之認證契約，由中央主管機關繼受；各該驗證機構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間內，與其他認證機構簽訂認證契約，其與中央主管機關之認證契約同時終止。
主席：第三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農產品經營者違反第十六條規定，未登錄溯源資訊或未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標示，或登錄或標示不全或不實者，應令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主席：第三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廣告或農產品之標示有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十六條第二款、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前條所定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罰外，主管機關得為下列處置：

一、限期令標示或自行廣告之行為人更正、回收標示或廣告。

二、限期令委託刊播廣告者於原刊播之同一篇幅、時段刊播一定次數之更正廣告，其內容應載明表達歉意及排除錯誤之訊息。

三、限期令提供平臺或受委託刊播廣告者停止刊播、回收原刊播廣告資料。

主席：第三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主管機關對於有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一條所定情形之一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公開其姓名、地址、驗證農產品之名稱、違規情節；其屬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者，並得公開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

主席：第三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但有關認證機構及驗證機構之處罰，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農產品經營者依委託人或定作人之指示，生產、加工、分裝或流通農產品，而有違反本法之情形者，以委託人或定作人為處罰對象。

主席：第三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章章名及第三十五條。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五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取得優良農產品、產銷履歷農產品認證之驗證機構，於修正施行之日起十八個月內，得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優良農產品、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業務。但其核發之驗證證書效期不得逾上開期限。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農產品經營者已取得之優良農產品、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證書效期尚未屆滿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至該證書效期屆滿之日，未逾十八個月之期間內，得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優良農產品、產銷履歷農產品之規定使用驗證農產品名義及標章。

主席：第五章章名及第三十五條照審查會章名及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　　無本國機構或法人擔任認證機構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自行或指定機關（構）、法人於一定期間擔任認證機構。

無本國機構、學校或法人擔任驗證機構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指定機構、學校或法人於一定期間擔任驗證機構。

主席：第三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七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二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八條　　本法除第十八條自公布日施行外，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主席：第三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頻有農民反映產銷履歷驗證的申請程序繁瑣、相關驗證價格偏高，復以週期性的驗證制度，都令農民望之卻步。為落實產銷履歷驗證，農委會應以推廣農產行銷為前提，促使農民提高辦理誘因，復以藉由研擬更為簡便的申辦方式，提高農民意願，進而提升整體驗證覆蓋率。基此，請農委會於三周內提出如何簡便驗證程序的相關評估報告，並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決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休息10分鐘，休息之後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現在休息。

休息（10時49分）
繼續開會（11時）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8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1084100904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84100904.doc（http：//docdl.ly.gov.tw/add/1084100904_0_1.doc）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並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10月9日台立議字第1080702946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依據

關於行政院函送已完成簽署之「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並請查照審議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8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會之召開

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於108年11月20日舉行第9屆第8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趙召集委員天麟擔任主席。會中請會銜機關外交部及法務部報告，另請國家安全局、司法院、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移民署、法務部調查局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

、行政機關報告

(一)外交部報告

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報告，重點略以：

一、「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簽署之背景與過程

為利與國際社會共同合作追訴犯罪，並促進我與歐盟國家間司法合作，外交部及法務部自104年起積極推動本案。本案我方參照國際間雙邊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架構及我「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之規定擬具草案，經駐波蘭代表處進洽波蘭獲復同意簽署。

過程中雙方數次就簽署形式、合作範圍及合作方式等節交換意見。波方原建議使用瞭解備忘錄（MOU）形式簽署；亦曾建議納入「非效力（non-binding）條款」，經外交部會同法務部與波方務實溝通後，波方終同意以正式之協定（Agreement）形式簽署，並提議將引渡及受刑人移交併予納入雙方合作範圍。

本協定草案經外交部會銜法務部按條約締結法第7條於本（108）年4月22日報請行政院核定，行政院於5月31日核准簽署後，由駐波蘭代表處施大使文斌與波蘭在臺辦事處梅西亞處長於6月17日在外交部完成簽署，外交部吳部長釗燮、法務部蔡部長清祥暨兩部相關同仁、波蘭司法部次長暨其相關同仁均在場見證。

二、「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之主要內容

(一)本協定條文共計19條，其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二)駐波蘭代表處及波蘭臺北辦事處為增進有效之刑事司法合作，基於相互尊重、人權保障及法治原則（前言）。

(三)通則：本協定規範關於刑事司法互助、引渡、受刑人移交、法律及實務見解之分享、訴追犯罪及犯罪預防之資訊分享等領域之原則及程序。駐波蘭代表處及波蘭臺北辦事處應通知彼此負責執行本協定所定任務之中央主管機關之名稱（第1條）

(四)適用範圍：本協定適用於法院及檢察機關權責範圍內之案件，不賦予任何私人、私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取得、拒絕提供、排除證據或阻礙執行請求之權利（第2條）。

(五)司法互助：司法互助請求事項包含取得證言或陳述並得以視訊傳輸科技為之；提供作為證據之文件、紀錄及物品；確定人員之所在或確認其身分；送達文件；執行搜索及扣押之請求；勘驗物品及處所；協助禁止處分或沒收財產之程序（第3條）。

(六)引渡：雙方中央主管機關承諾按照相關國內法及本協定提供彼此最大程度之合作，藉由移交受刑事訴追者以防止有罪無罰之情形，達成進行引渡程序之目的（第4條）。

(七)移交受刑人：關於因刑事犯罪而受剝奪自由之刑罰者移交，雙方中央主管機關承諾按照相關國內法及本協定提供彼此最大程度的合作，促成該人融入其所屬社會之更生教化（第5條）。

(八)法規暨實務見解分享：雙方中央主管機關基於請求應分享在各自領域曾經有效或現行有效之法規及其實務見解（第6條）。

(九)訴追犯罪及犯罪預防之資訊分享：雙方中央主管機關得分享包含恐怖份子犯罪在內的訴追及預防犯罪之必要資訊（第7條）。

(十)請求之傳遞：本協定範圍內之案件請求應由雙方中央主管機關直接傳遞；在傳遞請求之前，雙方中央主管機關應考慮執行請求是否違反人權、主權、安全、法律基本原則或該請求所涉及之領域內其他重要利益，並應考量該請求是否合於另一方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要件（第8條）。

(十一)聯繫語言：雙方中央主管機關基於本協定所涉事項而相互聯繫時，應使用各自之官方語言並檢附英文譯文（第9條）。

(十二)諮商：雙方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彼此同意之時間互相諮商，以促進本協定涵蓋範圍內之有效合作（第10條）。

(十三)請求之執行：雙方中央主管機關應竭力儘速執行請求，並將請求執行結果通知另一方中央主管機關（第11條）。

(十四)個人資料保護：本協定範圍內之案件所涉及個人資料傳輸，應依據臺灣、波蘭及歐盟相關法律予以保護（第12條）。

(十五)工作聯絡：任一方中央主管機關就本協定範圍內之案件，應提供被授權人清單以進行工作聯絡（第13條）。

(十六)與其他協定之關係：據本協定規範之協助及程序，不排除任一方中央主管機關透過其他相關國際協定、國內法或國際法、互惠原則、行政安排、慣例，自另一方中央主管機關取得協助（第14條）。

(十七)適用之時間範疇：本協定應適用於其生效後提出之所有請求（第15條）。

(十八)修正：本協定得經駐波蘭代表處及波蘭臺北辦事處同意而修正（第17條）。

(十九)期限：本協定無效期限制（第18條）。

(二十)終止：本協定由駐波蘭代表處以書面通知波蘭臺北辦事處或波蘭臺北辦事處以書面通知駐波蘭代表處終止之意思，自收受前述通知日起90日後失效；於發生終止通知之情形下，終止生效日前所提出之請求，仍依本協定繼續提供合作、協助及資訊。如本協定停止生效，個人資料仍依本協定所定方式繼續受到保護（第19條）。

三、「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之效益

蔡總統於就任後提出我國「強化與理念相近國家之合作夥伴關係」之「實質外交」政策思維，在堅守自由民主及人權價值的前提下，深化我與非邦交國之實質關係，進而爭取更寬廣的國際空間。為達成此一政策任務，外交部積極尋求與非邦交國簽署司法互助、引渡、移交受刑人等司法合作條約及協定，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國善盡國際責任，與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打擊並追訴跨國犯罪之決心，並藉此深化我與民主人權國家在司法領域之互助合作。

本協定之締結，係我國首度與歐盟國家簽署是類協定，除將作為我國日後與波蘭間刑事司法互助、引渡及移交受刑人之依據，強化我與理念相同國家間司法領域之實質合作關係，更有助於建立我係一法制進步民主國家的國際形象，進而爭取更多國際支持。

(二)法務部報告

法務部常務次長張斗輝報告，重點略以：

一、「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的範圍

本協定是我國與歐盟會員國所簽訂的第一個廣義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其範圍涵括刑事司法互助、引渡、受刑人移交、法律及其實務見解、訴追犯罪及犯罪預防之資訊分享等事項。

二、本協定與其他已簽署的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差異

本協定是我國所簽署之第5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其他4個協定分別係與美國、菲律賓、南非及中國大陸所簽署。在本協定之後，我國復與諾魯簽署刑事司法互助條約。又臺美、臺菲、臺斐及臺諾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或條約，均屬狹義的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或條約，並未包含引渡及受刑人移交之事項在內。我國與中國大陸所簽署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雖包含民刑事司法互助、受刑人移交及情資交換，但亦不包含引渡在內。

三、本協定在狹義刑事司法互助的協助事項及特色

「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在狹義刑事司法互助相互提供協助的事項包括：

(一)取得證言或陳述。

(二)提供作為證據之文件、紀錄及物品。

(三)確定人員之所在或確認其身分。

(四)送達文件。

(五)執行搜索及扣押之請求。

(六)勘驗物品及處所。

(七)協助禁止處分或沒收財產之程序。

其中依本協定取得證言或陳述之方式，包含請求方人員得在被請求方領域，直接訊問被告、證人；請求方人員得透過視訊方式，直接訊問在被請求方領域之被告、證人。此等規定讓雙方進行實質「聯合調查團隊」（Joint Investigation Team）模式偵查時，突破我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之限制，取得法規範之基礎。換言之，現行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規定，無論外國的檢察官、法官在現場或透過遠距視訊，都不得直接訊問被告或證人，僅能透過所提出之問題清單由我國的法官或檢察官訊問，而屬「與聞不與問」之模式。透過本協定所規範，由請求方直接訊問之模式，讓臺波雙方共同偵辦案件更為便捷、有效。
四、本協定將大幅提升臺波刑事司法互助之效率

本協定亦規定雙方司法互助中央主管機關（即我國法務部、波蘭司法部及國家檢察署），得不經外交途徑而直接傳遞司法互助等請求書；亦約定雙方檢附請求書之英文譯文即可，而毋庸檢附對方之官方語言譯本，大幅提高雙方進行司法合作之效率。

五、本協定有關受刑人移交條款之實效

又受刑人移交一向為我國與歐盟會員國之重點合作事項，因此本協定亦包含受刑人移交之條款。在此之前，我國與德國、英國分別簽訂雙邊的跨國移交受刑人協議，並因此移交7位德國籍受刑人、1位英國籍受刑人返回德國、英國繼續服刑。目前有1位波蘭籍受刑人在我國服刑，法務部目前已應波蘭方請求提供該受刑人之判決及服刑狀況資料供渠參考。迨本協定生效後，倘波蘭有意接收該名受刑人，法務部將依本協定及跨國移交受刑人法之規定積極辦理。

肆、審查結果

一、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經詢答後，旋即進行審查。經充分討論，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二、爰決議：

(一)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提報院會。

(二)院會討論本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趙召集委員天麟補充說明。

附「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中文本、波蘭文本及英文本影本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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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7.jpg]Porozumienie miedzy Biurem Przedstawicielskim Tajpej w Polsce a Biurem

Polskim w Tajpej o wspdipracy prawnej w sprawach karnych

Biuro Przedstawicielskie Tajpej w Polsce i Biuro Polskie w Tajpej, dazac do
usprawnienia wspélpracy prawnej w sprawach karnych opartej na zasadach
wzajemnego szacunku, poszanowania praw czlowieka i rzadow prawa,

uzgodnity co nastgpuje:

Artykut 1. Postanowienia ogdlne

1. Niniejsze Porozumienie reguluje zasady i tryb wspétpracy prawnej w
sprawach karnych w zakresie wzajemnej pomocy prawnej, ekstradycji,
przekazywania oséb skazanych, udzielania informacji o prawie i praktyce
jego stosowania oraz udzielania informacji dotyczacych S$cigania i
zapobiegania przestgpstwom.

2. Biuro Przedstawicielskie Tajpej w Polsce i Biuro Polskie w Tajpej
poinformuja si¢ o nazwie lub nazwach Organu Centralnego lub Organdw
Centralnych odpowiedzialnych za wykonywanie zadan wskazanych w
niniejszym Porozumieniu a takze o zmianie nazwy lub danych
kontaktowych tych Organéw Centralnych.

3. Nieniejsze Porozumienie nie narusza zobowiazan Polski wynikajacych z

cztonkostwa w Unii Europejskie;.

Artykut 2. Zakres zastosowania
1. Niniejsze Porozumienie ma zastosowanie W sprawach nalezacych do
wiasciwos$ci sadow i Prokuratury.
2. Niniejsze Porozumienie nie uprawnia zadnego podmiotu prywatnego lub
osoby fizycznej do uzyskania, nie dopuszczenia lub wytaczenia
przeprowadzenia jakiegokolwiek dowodu albo przeciwdziatania wykonaniu

whniosku.

Artykut 3. Wzajemna pomoc prawna
1. Organy Centralne beda dazy¢ do tego, by zapewnié sprawng wspolprace
sadéw i Prokuratur w zakresie wzajemnej pomocy prawnej, zgodnie z
majacym zastosowanie prawem krajowym i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w

zwigzku z dochodzeniem, $ciganiem lub postepowaniem sadowym.

5

Wzajemna pomoc prawna bedzie obejmowac w szczegdlnosci przesylanie





[image: image8.jpg]wnioskéw o:

(a) odbieranie zeznan lub oswiadczen od os6b; organy wyznaczone przez
Wezwany Organ Centralny zezwolg na obecnos¢ oséb wskazanych we
wniosku podczas jego wykonywania i zadawanie pytaf osobie
sktadajacej zeznanie lub o$wiadczenie oraz na sporzadzanie protokotu
lub dostownego zapisu przebiegu czynnosci, na zasadach okreslonych
przez organy wyznaczone przez Wezwany Organ Centralny,

(b) przepis ustepu 2 (a) niniejszego artykutu bedzie stosowany w celu
upowaznienia organéw wyznaczonych przez Wzywajacy Organ
Centralny do odbierania w formie wideokonferencji zeznan lub
o$wiadczen od osoby znajdujacej si¢ na terytorium na ktére skierowano
wezwanie,

(c) dostarczanie dokumentéw, zapiséw i dowodéw rzeczowych,

(d) ustalanie miejsca pobytu lub tozsamosci 0séb,

(e) doreczanie dokumentow,

(f) wykonywanie wnioskéw o przeszukanie i zatrzymanie rzeczy,

2) ogledziny rzeczy i miejsc,

(h) pomoc w postgpowaniach zwigzanych z zamrazaniem lub przepadkiem

aktywow.

Artykul 4. Ekstradycja
Organy Centralne bedg udziela¢ sobie mozliwie najszerszej pomocy w zakresie
ekstradycji, zgodnie z majacym zastosowanie prawem krajowym i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dazac do tego, by wydawanie oséb $ciganych za popeinienie
przestepstwa, w celu przeprowadzenia postgpowania karnego, zapobiegato ich

bezkarnosci.

Artykut 5. Przekazywanie oséb skazanych
Organy Centralne bedg udziela¢ sobie mozliwie najszerszej pomocy w zakresie
przekazywania skazanych, zgodnie z majacym zastosowanie prawem krajowym
i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da(Zaic do utatwienia resocjalizacji w ich wlasnym
spoteczefistwie 0s6b, ktére zostaty pozbawione wolnosci na skutek popetnienia

przez nie przestgpstwa.





[image: image9.jpg]Artykut 6. Udzielanie informacji o prawie i praktyce jego stosowania
Organy Centralne beda udzielaé sobie, na wniosek, zgodnie z majacym
sastosowanie prawem krajowym i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informacji o
przepisach prawnych, ktére obowiazujg lub obowigzywatly na ich terytoriach,

jak réwniez o praktyce ich stosowania.

Artykut 7. Udzielanie informacji dotyczacych Scigania i zapobiegania
przestepstwom
Organy Centralne moga przekazywaé sobie, zgodnie z majacym zastosowanie
prawem krajowym i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informacje niezbgdne do
$cigania i zapobiegania przestgpstwom, w tym przesigpstwom o charakterze

terrorystycznym.

Artykut 8. Przekazywanie wnioskow

1. Wnioski w sprawach objetych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beda
przekazywane bezpo$rednio migdzy Organami Centralnymi.

2. Przed przekazaniem wniosku Organy Centralne rozwaza, czy jego
wykonanie nie naruszatoby praw czfowieka, suwerennosci, bezpieczenstwa,
podstawowych zasad porzadku prawnego lub innego waznego interesu
terytorium, na ktére go skierowano; w przypadku Polski przez taki interes
nalezy rozumie¢ takze zobowiazania wynikajace z jej cztonkostwa w Unii
Europejskie;j.

3. Przed przekazaniem wniosku Organy Centralne rozwazg, czy wniosek

spelnia wymogi okreslone przez drugi Organ Centralny.

Artykut 9. Jezyki
Organy Centralne we wzajemnej korespondencji dotyczacej spraw objgtych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beda uzywaé wiasnych jezykéw urzgdowych

zalgczajac thumaczenie na jezyk angielski.

Artykut 10. Konsultacje
Organy Centralne beda konsultowa¢ si¢ we wzajemnie uzgodnionych

terminach, aby promowaé jak najbardziej efektywna wspéiprace w obszarach





[image: image10.jpg]Jobjetych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a takze w celu wypracowania

ulepszonych érodk6w praktycznych usprawniajacych tg wspotprace.

Artykut 11. Wykonywanie wnioskow

1. Organy Centralne uczynig wszystko, co mozliwe w celu niezwlocznego
wykonania wniosku.

2. Kazdy z Organéw Centralnych niezwlocznie poinformuje drugi Organ
Centralny o wyniku postgpowania w przedmiocie wykonania wniosku, w
tym o odmowie jego wykonania oraz o przyczynie odmowy, a takze udzieli
odpowiedzi na zapytania drugiego Organu Centralnego w przedmiocie
wykonywania wniosku.

3. Organ Centralny do ktérego skierowano wniosek o wzajemng pomoc
prawng uczyni zadosé zyczeniu drugiego Organu Centralnego, aby przy
jego wykonywaniu zastosowano szczeglny tryb postgpowania lub
szczeg6lng forme, chyba Ze jest to sprzeczne z prawem obowiazujacym na

terytorium na ktére skierowano wniosek.

Artykut 12. Ochrona danych osobowych
Dane osobowe przekazywane w sprawach objetych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beda chronione zgodnie z majacym zastosowanie prawem Tajwanu, Polski i

Unii Europejskie;j.

Artykul 13. Kontakty robocze
Kazdy z Organéw Centralnych przygotuje list¢ oséb upowaznionych do
kontaktéw roboczych w sprawach objetych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obejmujaca zakres ich kompetencji i przekaze ja drugiemu Organowi

Centralnemu. Organy Centralne beda si¢ informowaé o zmianie tych danych.

Artykut 14. Stosunek do innych instrumentéw
Pomoc i procedury przewidziane w niniejszym Porozumieniu nie stanowig
przeszkody do udzielenia pomocy drugiemu Organowi Centralnemu lub

Organom Centralnym na podstawie innych majgcych zastosowanie porozumieri,





[image: image11.jpg]prawa krajowego lub miedzynarodowego, na zasadzie wzajemnosci lub na

podstawie jakiegokolwiek majacego zastosowanie uzgodnienia lub praktyki.

Artykut 15. Zakres czasowy
Niniejsze Porozumienie bedzie mie¢ zastosowanie do wszelkich wnioskow
zlozonych po jego wejsciu w zycie, nawet jesli odnosne przestgpstwa
popetniono przed jego wejsciem w zycie lub wyrok w sprawie osoby skazanej

podlegajacej przekazaniu zapadt przed jego wejsciem w zycie.

Artykul 16. Wejscie w zycie
Biuro Przedstawicielskie Tajpej w Polsce i Biuro Polskie w Tajpej zawiadomia
sie na pismie o ukonczeniu procedur wewnetrznych niezbednych do wdrozenia
niniejszego Porozumienia na ich terytoriach. Porozumienie wejdzie w zycie z

dniem otrzymania pézniejszego z zawiadomien.

Artykut 17. Zmiana
Niniejsze ~Porozumienie moze zosta¢ zmienione za zgoda Biura
Przedstawicielskiego Tajpej w Polsce i Biura Polskiego w Tajpej. Zmiany

wejda w zycie zgodnie z procedurg okreslong w Artykule 16.

Artykut 18. Okres obowigzywania

Niniejsze Porozumienie bedzie obowigzywaé przez czas nieokreslony.

Artykut 19. Wypowiedzenie
1. Niniejsze Porozumienie moze zostaé wypowiedziane w formie pisemnego
o$wiadczenia Biura Polskiego w Tajpej do Biura Przedstawicielskiego
Tajpej w Polsce albo Biura Przedstawicielskiego Tajpej w Polsce do Biura
Polskiego w Tajpej. W takim przypadku Porozumienie przestanie

obowiazywaé po uplywie trzech miesigcy od dnia doreczenia

oswiadczenia.





[image: image12.jpg]5. W razie wypowiedzenia wspblpraca i pomoc beda kontynuowane a
informacje dostarczane zgodnie z niniejszym Porozumieniem dla
whioskéw zlozonych przed dniem wejécia w zycie wypowiedzenia. Na
wypadek zakoriczenia obowiazywania Porozumienia dane osobowe beda

nadal chronione w sposob w nim okreslony.

Sporzadzono w'ﬂljfﬁ y dnid?éﬁd‘)c%w roku, w dwéch jednobrzmigcych
egzemplarzach, kazdy w jezykach chifiskim, polskim i angielskim, przy czym
wszystkie teksty sa jednakowo autentyczne. W razie rozbieznosci przy ich

interpretacji tekst angielski bedzie rozstrzygajacy.

W imieniu W imieniu
Biura Przedstawicielskiego Tajpej w Polsce Biura Polskiego w Tajpej






[image: image13.jpg]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and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on the Leg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and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desiring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leg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have

agreed as follows:

Article 1. General Provisions

1. This Agreement regulates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of leg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in the areas of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extradition, transfer
of sentenced persons, information sharing on law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on prosecuting of crimes and crime
prevention.

2.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and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shall inform each other of the name or names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or
Central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performing functions envisaged in this
Agreement, as well as of changes in the name or contact information of
such Central Authorities.

3. This Agreement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obligations of Poland arising

from its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2. Scope of Application

1.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pplicable in cases that remain within the
competence of courts and prosecution authorities.

2.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give rise to a right on the part of any private party
or natural person to obtain, suppress, or exclude any evidence, or to impede

the execution of a request.

Article 3.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1.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hall endeavor to assure efficient cooperation of
courts and prosecution authorities in the field of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national law and this Agreem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or court proceedings.

2.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shall include in particular transmitting the 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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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king the testimony or statements of persons; the authorities

designated by the Requested Central Authority shall permit the presence
of such persons as specified in the request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and shall allow such persons to pose questions to the person
giving the testimony or statement and to make minutes or a verbatim
transcript, in a manner agreed to by the authorities designated by the
Requested Central Authority,

(b) paragraph 2 (a) of this Article shall be applied to authorize the
authorities designated by the Requesting Central Authority to take
testimony or statement of a person located in the territory to which
request has been directed, by use of video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c) providing documents, records, and articles of evidence,

(d) locating or identifying persons,

(e) serving documents,

(f) executing requests for searches and seizures,

(g) examining objects and sites,

(h) assisting in proceedings related to freezing or forfeiture of assets.

Article 4. Extraditio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undertake to afford each other the widest measure of
coop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national law and this Agreement,
in respect of extradition, with a view to preventing impunity by surrender of
persons against whom criminal proceedings were instituted, for the purpose of

conducting such proceedings.

Article 5. Transfer of Sentenced Persons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undertake to afford each other the widest measure of
coop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national law and this Agreement,
mn respect of the transfer of persons deprived of liberty on account of a criminal

offence, with a view to facilitating their social rehabilitation into their ow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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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hall share, upon reques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national law and this Agreement, information on leg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at are or were in force on their territories and on the practice of

their application.

Article 7. Information Sharing on Prosecuting of Crimes and Crime

Preventio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may sh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national
law and this Agreement,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prosecute and prevent crimes

including terrorist crimes.
Article 8. Transmission of Requests

1. The requests in the cases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transmitted

directly between Central Authorities.

2. Before transmitting the request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hall consider whether
its execution would violate human rights, sovereignty, security,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law or other important interest of the territory to which request
has been directed; in the case of Poland such interest includes obligations
resulting from its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3. Before transmitting the request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hall consider whether

it fulfills the requirements set forth by the other Central Authority.
Article 9. Languages
In the mutual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the issues under this Agreement,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hall use their own official languages, along with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Article 10. Consultations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hall consult each other, at times mutually agreed by

them,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most effective cooperation in the areas





[image: image16.jpg]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and in order to develop better practical measures to

facilitate this cooperation.

Article 11. Execution of Requests

1.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hall do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in order to
execute the request promptly.

9. Each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hall promptly inform the other Central
Authority on the result of proceedings toward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including the denial of execution and the reason of the denial, and shall
respond to inquiries by the other Central Authority on the progress toward
the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3. The Central Authority to whom the request for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has
been directed shall comply with the request of the other Central Authority
to follow special procedure or special form at its execution, unless it would
violate the law in force on the territory to which the request has been

directed.
Article 12.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Personal data transferred in the cases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protected according to applicable law of Taiwan, Poland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3. Working Contact

Each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hall prepare a list of persons authorized to
engage in the working contact in the cases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information on their scope of competence and shall transfer it to the other

Central Authorit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hall inform each other on the
change of those data.
Article 14. Relation to Other Instruments

Assistance and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prevent either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from granting assistance to the other Central





[image: image17.jpg]Authority or Central Authorities through the provisions of other applicable
Agreements,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law,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or any other

arrangement, or practice which may be applicable.

Article 15. Temporal Scope of Application

This Agreement shall apply to all requests presented after its entry into force
even if the relevant offenses occurred before its entry into force or the judgment
in the case of the sentenced person to be transferred has been delivered before

its entry into force.

Article 16. Entry into Force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and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shall notify each other in writing when the internal procedure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is Agreement in their respective territories are completed. This
Agreement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latter of these

notifications.

Article 17. Amendment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by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and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The amendments

shall enter into for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set out in Article 16.

Article 18. Duratio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valid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of time.

Article 19. Termination

1.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means of written notice from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to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or
from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to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This Agreement shall cease to be valid after ninety days since the
date of receipt of such notification.

2. In the event of a termination notice,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will

continue and information will b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image: image18.jpg]Agreement, for requests submitted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termination.
If this Agreement shall cease to be valid, personal data will continue to be

protected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in it.

Done in duplicate at’rf-}?t I onthe|’/ dayof j/ ME 2019 in the Chinese,
Polish and English languages, all texts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In the event of

any differences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the English text shall prevail.

For For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the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AL
%





主席：請趙召集委員天麟補充說明。

趙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並依條約案處理例，逕作以下決議：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照案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徐志榮等16人、委員吳玉琴等18人分別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14、1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8210153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本院委員徐志榮等16人、委員吳玉琴等18人分別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5月29日台立議字第1080702281號及108年6月6日台立議字第1080702368號函。

二、本會於108年11月20日舉行第9屆第8會期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旨揭法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本院委員徐志榮等16人、委員吳玉琴等18人分別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併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委員徐志榮等16人、委員吳玉琴等18人分別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經分別提本院第9屆第7會期第14次會議（108.5.17）、第15次會議（108.5.24）報告後，均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08年11月20日舉行第9屆第8會期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會議由費召集委員鴻泰擔任主席，財政部蘇部長建榮、經濟部王政務次長美花、工業局楊副局長志清、交通部路政司張副司長舜清、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楊專門委員雅嵐及法務部劉參事成焜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貳、委員說明或提出書面提案要旨：
一、徐委員志榮之書面提案要旨：
鑑於104年2月4日公布之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五日起五年內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該等汽車應徵之貨物稅；以及同條第四項規定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生效日起五年內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免徵貨物稅。該二項皆負有政策任務，亦對弱勢族群助益甚大，然卻將於一百零八年及一百零九年初到期，如恢復原稅率，將不利政策之推行，爰提出「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將該二款分別延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五日及一百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前。
二、吳委員玉琴說明提案要旨：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全面提供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及失能長輩友善交通服務，透過免徵貨物稅，鼓勵各級政府、民間單位及個人購置復康巴士、通用計程車及其他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爰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參、各機關就各委員提案提出回應及說明：
一、財政部蘇部長建榮：
(一)徐委員志榮等16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免徵貨物稅期限延長至113年6月5日，及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免徵貨物稅期限延長至114年1月22日，以鼓勵大眾運輸、減輕購置復康巴士負擔及協助弱勢族群。
(二)吳委員玉琴等18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自108年6月5日起5年內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及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並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免徵貨物稅，及專供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增列「到宅沐浴車」免徵貨物稅，以因應高齡化社會，全面提供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及失能長輩友善交通服務，並鼓勵各級政府、民間單位、個人購置復康巴士及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
(三)本部意見：
徐委員志榮及吳委員玉琴等人所提上開修正草案，本部敬表尊重。為劃一減免期限，建議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及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免徵貨物稅期限均延至113年12月31日止。
二、經濟部王政務次長美花：
徐委員志榮等16人、吳委員玉琴等18人分別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2案，有助鼓勵大眾運輸及增進社會福祉，相關車種免徵貨物稅期限均延長，對產業沒有影響，經濟部樂見其成。
三、交通部路政司張副司長舜清：
(一)為因應我國參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係以無障礙為原則，且公約第9條以「為使身心障礙者能夠獨立生活及充分參與生活各個方面，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物理環境，使用交通工具……」，爰持續改善無障礙交通環境係為本部重要政策之一。
(二)委員提案第1項將現行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免徵貨物稅期限從108年6月5日展延5年至113年6月5日部分：為持續推廣無障礙公共運輸，落實身心障礙者使用公共運具之權利，考量政策上仍有必要持續推動客運業者使用低底盤公共汽車營運，以提供老弱婦孺及身心障礙者無障礙運輸服務，且目前可適用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3第2項規定免徵貨物稅之電動低底盤公共汽車產能尚無法取代柴油車，全面供應客運業者之汰換需求，本部支持展延上開條文適用期限，以鼓勵客運業者購置相關車輛。
(三)吳委員提案第3項增訂到宅沐浴車免徵貨物稅規定部分：為推動長照服務，鼓勵相關單位購置使用，且該等車輛本部已配合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需求核定為特種車，是否免徵該特種車貨物稅，本部尊重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處理意見。
(四)委員提案第5項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似之車輛免徵貨物稅期限從109年1月22日展延5年部分：考量現行通用（無障礙）計程車車款仍少、車價仍高，行動不便團體亦持續反映車輛數不足，爰本案有關延長通用計程車免徵貨物稅期限課題，本部亦敬表支持，以鼓勵業者投入無障礙服務，並有助於交通運輸工具無障礙及朝通用設計方向發展。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委員說明及詢答後，對法案進行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及協商後達成共識，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第十二條條文，照委員徐志榮等16人、吳玉琴等18人之提案及委員江永昌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綜合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如下：
「第十二條　　車輛類之課稅項目及稅率如下：
一、汽車：凡各種機動車輛、各種機動車輛之底盤及車身、牽引車及拖車均屬之。
(一)小客車：凡包括駕駛人座位在內，座位在九座以下之載人汽車均屬之。
1.汽缸排氣量在二千立方公分以下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二十五。
2.汽缸排氣量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以上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三十。
(二)貨車、大客車及其他車輛，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但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五日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免徵貨物稅。
二、機車：凡機器腳踏車、機動腳踏兩用車及腳踏車裝有輔助原動機者均屬之，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七。
三、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郵政供郵件運送之車輛、裝有農業工具之牽引車、符合政府規定規格之農地搬運車及不行駛公共道路之各種工程車免徵貨物稅。
前項第三款所稱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指供新車種之開發設計、功能系統分析、測試或為安全性能、節約能源、防制污染等之改進及零組件開發設計等之進口汽車。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如下：
一、專供公共安全使用之警備車、偵查勘驗用車、追捕提解人犯車、消防車及工程救險車等。
二、專供公共衛生使用之救護車、診療車、到宅沐浴車、灑水車、水肥車、垃圾車、消毒車、掃街車、溝泥車、沖溝車、捕犬車及空氣污染測定車等。
電動車輛及油電混合動力車輛，按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稅率減半徵收。但油電混合動力車輛以符合財政部公告之標準者為限。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六日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免徵貨物稅。
前項免徵貨物稅之車輛，於完成新領牌照登記五年內，汽車所有人變更拆除載運輪椅使用者設備時，應補繳原免徵之貨物稅。」
伍、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s\up7(本院委員徐志榮等16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s\do7(本院委員吳玉琴等18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s\do21(現行法)) 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徐志榮等16人提案
	委員吳玉琴等18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委員徐志榮等16人、吳玉琴等18人之提案及委員江永昌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綜合修正通過)

第十二條　車輛類之課稅項目及稅率如下：

一、汽車：凡各種機動車輛、各種機動車輛之底盤及車身、牽引車及拖車均屬之。

(一)小客車：凡包括駕駛人座位在內，座位在九座以下之載人汽車均屬之。

1.汽缸排氣量在二千立方公分以下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二十五。

2.汽缸排氣量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以上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三十。

(二)貨車、大客車及其他車輛，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但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五日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免徵貨物稅。

二、機車：凡機器腳踏車、機動腳踏兩用車及腳踏車裝有輔助原動機者均屬之，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七。

三、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郵政供郵件運送之車輛、裝有農業工具之牽引車、符合政府規定規格之農地搬運車及不行駛公共道路之各種工程車免徵貨物稅。

前項第三款所稱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指供新車種之開發設計、功能系統分析、測試或為安全性能、節約能源、防制污染等之改進及零組件開發設計等之進口汽車。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如下：

一、專供公共安全使用之警備車、偵查勘驗用車、追捕提解人犯車、消防車及工程救險車等。

二、專供公共衛生使用之救護車、診療車、到宅沐浴車、灑水車、水肥車、垃圾車、消毒車、掃街車、溝泥車、沖溝車、捕犬車及空氣污染測定車等。

電動車輛及油電混合動力車輛，按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稅率減半徵收。但油電混合動力車輛以符合財政部公告之標準者為限。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六日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免徵貨物稅。

    前項免徵貨物稅之車輛，於完成新領牌照登記五年內，汽車所有人變更拆除載運輪椅使用者設備時，應補繳原免徵之貨物稅。
	第十二條　車輛類之課稅項目及稅率如下：
一、汽車：凡各種機動車輛、各種機動車輛之底盤及車身、牽引車及拖車均屬之。
(一)小客車：凡包括駕駛人座位在內，座位在九座以下之載人汽車均屬之。
1.汽缸排氣量在二千立方公分以下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二十五。
2.汽缸排氣量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以上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三十五。但自本條文修正施行日起第六年之同一日起稅率降為百分之三十。
(二)貨車、大客車及其他車輛，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但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五日前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該等汽車應徵之貨物稅。
(三)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郵政供郵件運送之車輛、裝有農業工具之牽引車、符合政府規定規格之農地搬運車及不行駛公共道路之各種工程車免稅。
二、機車：凡機器腳踏車、機動腳踏兩用車及腳踏車裝有輔助原動機者均屬之，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七。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指供新車種之開發設計、功能系統分析、測試或為安全性能、節約能源、防治污染等之改進及零組件開發設計等之進口汽車。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如下：
一、專供公共安全使用之警備車、偵查勘驗用車、追捕提解人犯車、消防車及工程救險車等。
二、專供公共衛生使用之救護車、診療車、灑水車、水肥車、垃圾車、消毒車、掃街車、溝泥車、沖溝車、捕犬車及空氣污染測定車等。
電動車輛及油電混合動力車輛，按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稅率減半徵收。但油電混合動力車輛以符合財政部公告之標準者為限。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前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免徵貨物稅。
前項免徵貨物稅之車輛，於完成登記五年內，汽車所有人變更拆除載運輪椅使用者設備時，應補繳原免徵之貨物稅。
	第十二條　車輛類之課稅項目及稅率如左：
一、汽車：凡各種機動車輛、各種機動車輛之底盤及車身、牽引車及拖車均屬之。
(一)小客車：凡包括駕駛人座位在內，座位在九座以下之載人汽車均屬之。
1.汽缸排氣量在二千立方公分以下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二十五。
2.汽缸排氣量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以上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三十五。但自本條文修正施行日起第六年之同一日起稅率降為百分之三十。
(二)貨車、大客車及其他車輛，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但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五日起五年內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該等汽車應徵之貨物稅。
(三)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郵政供郵件運送之車輛、裝有農業工具之牽引車、符合政府規定規格之農地搬運車及不行駛公共道路之各種工程車免稅。
二、機車：凡機器腳踏車、機動腳踏兩用車及腳踏車裝有輔助原動機者均屬之，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七。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指供新車種之開發設計、功能系統分析、測試或為安全性能、節約能源、防治污染等之改進及零組件開發設計等之進口汽車。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如左：
一、專供公共安全使用之警備車、偵查勘驗用車、追捕提解人犯車、消防車及工程救險車等。
二、專供公共衛生使用之救護車、診療車、到宅沐浴車、灑水車、水肥車、垃圾車、消毒車、掃街車、溝泥車、沖溝車、捕犬車及空氣污染測定車等。
電動車輛及油電混合動力車輛，按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稅率減半徵收。但油電混合動力車輛以符合財政部公告之標準者為限。
於本條文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五日修正生效日起五年內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貨物稅。
前項免徵貨物稅之車輛，於完成登記五年內，汽車所有人變更拆除載運輪椅使用者設備時，應補繳原免徵之貨物稅。
	第十二條　車輛類之課稅項目及稅率如左：
一、汽車：凡各種機動車輛、各種機動車輛之底盤及車身、牽引車及拖車均屬之。
(一)小客車：凡包括駕駛人座位在內，座位在九座以下之載人汽車均屬之。
1.汽缸排氣量在二千立方公分以下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二十五。
2.汽缸排氣量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以上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三十五。但自本條文修正施行日起第六年之同一日起稅率降為百分之三十。
(二)貨車、大客車及其他車輛，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但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五日起五年內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該等汽車應徵之貨物稅。
(三)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郵政供郵件運送之車輛、裝有農業工具之牽引車、符合政府規定規格之農地搬運車及不行駛公共道路之各種工程車免稅。
二、機車：凡機器腳踏車、機動腳踏兩用車及腳踏車裝有輔助原動機者均屬之，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七。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指供新車種之開發設計、功能系統分析、測試或為安全性能、節約能源、防治污染等之改進及零組件開發設計等之進口汽車。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如左：
一、專供公共安全使用之警備車、偵查勘驗用車、追捕提解人犯車、消防車及工程救險車等。
二、專供公共衛生使用之救護車、診療車、灑水車、水肥車、垃圾車、消毒車、掃街車、溝泥車、沖溝車、捕犬車及空氣污染測定車等。
電動車輛及油電混合動力車輛，按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稅率減半徵收。但油電混合動力車輛以符合財政部公告之標準者為限。
於本條文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生效日起五年內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免徵貨物稅。
前項免徵貨物稅之車輛，於完成登記五年內，汽車所有人變更拆除載運輪椅使用者設備時，應補繳原免徵之貨物稅。

	委員徐志榮等16人提案：
一、為鼓勵大眾運輸以及減輕復康巴士之負擔，爰將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登記者之免徵貨物稅年限延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五日。
二、為協助弱勢族群，爰將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前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免徵貨物稅之年限延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委員吳玉琴等18人提案：
一、復康巴士為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設置。
二、根據統計，目前各縣市長照交通車，由復康巴士支援就有642輛，佔掉全國復康巴士2090輛中的三分之一。
三、衛生福利部已訂出復康巴士目標：至109年底，供給率應提升到中度以上行動不便身障人數千分之12.5，數量將增加至2275輛。如果再扣掉前述長照需求的642輛，復康巴士的缺口應該還有827輛。
四、為鼓勵政府及民間團體購置復康巴士，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將於108年6月4日到期之免徵貨物稅期限再延長五年。
五、因無障礙計程車價格較高，雖交通部訂有「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補助無障礙計程車作業要點」補助購買無障礙計程車。但無障礙計程車數量仍然不足，根據監察院調查指出各縣市截至106年底實際營運輛數共756輛，僅占全國計程車總輛數8萬7000輛的0.88％，導致無障礙計程車一直供不應求。所以政策上應繼續鼓勵購買，爰於第五項延長期限。並將日期調整為與第一項免徵期限一致。
六、為避免購買時點爭議，於第五項增列"並完成登記者"文字。
七、衛生福利部及交通部已經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公告"到宅沐浴車"為特種車。且長照給付也已經包括到宅沐浴服務項目，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到，鼓勵政府及非營利組織購置到宅沐浴車，爰將到宅沐浴車列為第三項第二款中的一類特種車。

審查會：
一、照委員徐志榮等16人、吳玉琴等18人之提案及委員江永昌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綜合修正通過。

二、現行法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2刪除但書規定，係配合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諮商協議，於入會第6年起(我國91年1月1日加入)，96年1月1日起汽缸排氣量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以上之小客車貨物稅稅率已由百分之三十五降為百分之三十。
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但書修正為：「但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五日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免徵貨物稅。」

四、第三項第二款增列「專供公共衛生使用之到宅沐浴車」之特種車輛。

五、第五項修正為：「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六日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免徵貨物稅。
」



主席：請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費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車輛類之課稅項目及稅率如下：

一、汽車：凡各種機動車輛、各種機動車輛之底盤及車身、牽引車及拖車均屬之。

(一)小客車：凡包括駕駛人座位在內，座位在九座以下之載人汽車均屬之。

1.汽缸排氣量在二千立方公分以下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二十五。

2.汽缸排氣量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以上者，從價徵收百分之三十。

(二)貨車、大客車及其他車輛，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但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五日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購買低底盤公共汽車、天然氣公共汽車、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電動公共汽車、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並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免徵貨物稅。

二、機車：凡機器腳踏車、機動腳踏兩用車及腳踏車裝有輔助原動機者均屬之，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七。

三、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郵政供郵件運送之車輛、裝有農業工具之牽引車、符合政府規定規格之農地搬運車及不行駛公共道路之各種工程車免徵貨物稅。

前項第三款所稱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指供新車種之開發設計、功能系統分析、測試或為安全性能、節約能源、防制污染等之改進及零組件開發設計等之進口汽車。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附有特殊裝置專供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目的使用之特種車輛如下：

一、專供公共安全使用之警備車、偵查勘驗用車、追捕提解人犯車、消防車及工程救險車等。

二、專供公共衛生使用之救護車、診療車、到宅沐浴車、灑水車、水肥車、垃圾車、消毒車、掃街車、溝泥車、沖溝車、捕犬車及空氣污染測定車等。

電動車輛及油電混合動力車輛，按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稅率減半徵收。但油電混合動力車輛以符合財政部公告之標準者為限。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六日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購買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安全檢測基準之車輛，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免徵貨物稅。

前項免徵貨物稅之車輛，於完成新領牌照登記五年內，汽車所有人變更拆除載運輪椅使用者設備時，應補繳原免徵之貨物稅。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貨物稅條例修正第十二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2分鐘，並截止發言登記。

請徐委員志榮發言。

徐委員志榮：（11時9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是12月3日貨物稅條例修法三讀通過的日子，志榮在此要感謝朝野的共同努力，讓志榮這個法案可以在今年5月15日提出之後，12月3日就完成三讀，短短半年就完成所有立法程序，非常不容易，同時也讓社會各界看到立法院事實上是很有效率的。

志榮在衛環委員會對於防制空污、推動長照等政策都積極促成，志榮也認為必須有許多配套措施，才能夠達成，貨物稅條例就是一個最重要的配套措施。

志榮的修法方向是針對具有公共運輸功能及減少空污的低底盤、天然氣、油電混合、電動公共汽車等繼續採行免貨物稅；另外，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及載運輪椅使用者之車輛亦得免徵貨物稅；這兩大類就是兼具防制空污及推動長照的具體配套措施，這兩大類也配合財政部賦稅署的建議，在修法體制上一律延長到民國113年年底。

雖然今天完成法案三讀，但是志榮也要提醒各個相關行政部門，防制空污和推動長照是一條漫長的路，對於對的政策，我們就要繼續推動，並且從各方面都要配合推動，對於稅式支出評估報告，雖然時間緊迫來不及完成，但是還請相關行政部門儘速提出。最後，讓我們一起為防制空污及推動長照一起努力，大家加油！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11時11分）主席、各位同仁。對於今天貨物稅法第十二條能夠修正通過，我要特別感謝財政委員會的委員及全院同仁對於這個條文的支持，這個條文是為因應高齡社會，全面提供行動不便的身心障礙者及失能的長者友善的交通服務，透過免徵貨物稅，也讓免稅期限統一至113年12月底，以鼓勵各級政府、民間單位及個人購置復康巴士、通用計程車及其他符合載運輪椅使用者之車輛。
根據統計，目前復康巴士的缺口仍有900輛，無障礙計程車實際營運輛數則不足800輛，僅占全國計程車總輛數8萬多輛的不到1%，遠遠不敷使用，希望透過這次貨物稅減免，能夠鼓勵更多可載運輪椅車輛的投入，解決行動不便者的交通問題。

其次，衛福部及交通部已經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公告「到宅沐浴車」為特種車。長照給付也已經將到宅沐浴列為長照服務項目，所以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鼓勵政府及非營利組織購置到宅沐浴車，將「到宅沐浴車」增列為第十二條中的一類特種車，免徵貨物稅。

對於超高齡社會的來臨，我們希望一起攜手面對，營造一個對身心障礙者、高齡更友善的環境，謝謝大家！

主席：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3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1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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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3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7年5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700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3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分別於108年11月13日（星期三）、11月20日（星期三）召開第9屆第8會期第18次、2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律案；由召集委員周春米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說明：（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鑑於現行「中華民國刑法」分則各罪之罰金數額，需配合「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換算後，方能確定，法律明確性不足；又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修正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百九十八條及第三百條時，漏未將罰金數額一併換算提高十倍，為使刑法罰金數額內在邏輯一致，並符合罪責相當性原則要求，爰依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第二項立法理由所揭意旨，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參、法務部部長蔡清祥報告：（108年11月13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3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深感榮幸。謹將本部意見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委員提案重點

鑑於現行「中華民國刑法」分則各罪之罰金數額，需配合「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換算後，方能確定，法律明確性不足；又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修正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百九十八條及第三百條時，漏未將罰金數額一併換算提高十倍，為使刑法罰金數額內在邏輯一致，並符合罪責相當性原則要求，爰依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第二項立法理由所揭意旨，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五十條罰金部分，均修正為九千元。

二、委員提案將刑法罰金部分予以調整，立法目的明確，惟本部對於刑法罰金刑之級距有相關標準，並於修法時逐步統整，建請參考本部草案內容，再行研議。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各位委員支持指教，謝謝。

肆、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108年11月13日）
關於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3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意見如下：
一、修正草案第121條、第122條、第131條、第139條、第143條、第183條、第184條、第189條、第190條之1、第276條、第277條、第279條、第281條、第284條、第320條，已分別於107年或108年間修正，並提高罰金數額，此部分有無修正必要，建請再酌。

二、修正草案第240條、第241條、第243條、第298條、第300條部分，說明欄已敘明該罪於88年3月30日修正時未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所揭之旨將罰金數額提高10倍，爰提案修正將罰金數額提高30倍，此涉及法定刑之提高，屬刑事政策，於罪刑相當原則下，尊重主管機關及立法院權責。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各位委員支持指教，謝謝。

伍、與會委員於11月13日聽取報告、詢答後，11月20日逕行逐條審查，認為有必要使刑法罰金數額內在邏輯一致，並符合罪責相當性原則要求，爰予以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
一、第一百零八條，除第一項後段「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末句「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一百十條、第一百十七條、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七條至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八十條、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百八十六條之一、第一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百八十九條之一、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百九十七條至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二百零一條之一、第二百零四條、第二百零六條至第二百零八條、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三條至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百四十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二條至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二百五十八條、第二百六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三百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零七條、第三百零九條、第三百十二條、第三百十三條、第三百十五條、第三百十七條、第三百十八條、第三百十八條之一、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三百三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二條、第三百五十四條至第三百五十六條、第三百五十八條至第三百六十條及第三百六十二條，均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通過。

三、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百九十條之一、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九條、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三百二十條，均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四、第一百十八條，除前段「公然損毀」修正為「公然損壞」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五、第一百二十九條，除第一項中段「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六、第一百三十五條，除第二項後段「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修正為「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第三項末句「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七、第一百三十六條，除第一項末句「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八、第一百四十條，除第一項前段「當場侮辱」修正為「，當場侮辱」；第二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九、第一百四十四條，除前段「行求期約」修正為「行求、期約」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十、第一百五十條，除末句「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十一、第一百五十三條，除序文「圖畫演說」修正為「圖畫、演說」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十二、第一百五十四條，除第一項末句「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十三、第一百五十八條，除第二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十四、第一百六十條，除第二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十五、第一百六十三條，除第一項末句「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十六、第一百六十四條，除第二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十七、第一百六十五條，除中段「證據或使用」修正為「證據，或使用」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十八、第一百七十一條，除第二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十九、第一百七十四條，除第一項末句「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末句「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十、第一百七十五條，除第一項末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十一、第一百七十七條，除第二項末句「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十二、第一百七十九條，除第一項末句「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末句「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四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十三、第一百八十五條，除第二項後段「。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十四、第一百九十條，除第一項末句「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末句「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十五、第一百九十二條，除第二項後段「散佈病菌，致生公共危險者亦同」修正為「散布病菌，致生公共危險者，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十六、第一百九十三條，除首句「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修正為「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十七、第一百九十六條，除第一項後段「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中段「銀行券，而仍行使」修正為「銀行券而仍行使」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十八、第二百零一條，除第一項後段「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後段「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二十九、第二百零二條，除第一項後段「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前段「印花稅票或意圖」修正為「印花稅票，或意圖」；第三項末句「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其行使之者亦同。」修正為「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其行使之者，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三十、第二百零三條，除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三十一、第二百十二條，除末句「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修正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三十二、第二百四十六條，除第二項句末「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三十三、第二百五十五條，除第二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三十四、第二百五十六條，除第二項前段「或其他化合質料者」修正為「或其化合質料者」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三十五、第二百五十七條，除第二項中段「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三十六、第二百五十九條，除第一項後段「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三十七、第二百六十條，除第二項前段「嗎啡之用，而販賣或運輸」修正為「嗎啡之用而販賣或運輸」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三十八、第二百八十八條，除第二項句末「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三十九、第二百九十條，除第一項中「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修正為「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四十、第三百零二條，除第二項末句「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四十一、第三百零六條，除第二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四十二、第三百十條，除第一項首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修正為「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四十三、第三百三十六條，除第一項中段「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中段「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四十四、第三百四十六條，除第一項後段「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末句「亦同。」修正為「，亦同。」外，餘照委員周春米等23人提案修正通過。

四十五、通過附帶決議1項：

鑑於中華民國刑法分則有關罰金刑度之規定不一，且部分條文有刑度過低之情形，爰請法務部通盤檢討刑法有關罰金之相關條文，並依修法時程儘速逐章提出修正草案。
陸、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周春米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